
本國箱網養殖勞工名冊

箱網養殖業者名稱:             （單位圖記或簽章）

負 責 人: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序 號 姓  名 性 別 身 分 證 字 號 出生日期 簽     章

總   計 :        人

本名冊所填寫資料於送件時，請確認上開本國箱網養殖勞工仍在職從事專

職工作，並依規定參加漁業(勞工)保險。如有不實之情事者，除本申請案

不予許可外，將移請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處新臺幣30萬元以上150萬元以

下罰鍰。

備註:1、請加蓋事業單位圖記、負責人章及受聘僱本國箱網養殖勞工印章。

     2、申請者應檢附以下佐證資料：

(1)箱網養殖區劃漁業權執照或專用漁業權入漁證明。

(2)漁會甲類會員證明文件或勞工保險投保證明文件。

(3)所列勞工經公證之勞雇契約或合夥證明。

(4)申請人身分證影本。

3、本名冊須經當地漁業主管機關驗章。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
驗章處

AF-044 1040817版


